
臺東縣鹿野鄉公墓暨納骨塔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本鄉納骨塔櫃位及神

主牌位之收費標準如

附表： 

 

 

 

 

 

 

 

 

 

 

 

 

第十六條之二  

設籍於本鄉之殉職警

察及消防人員(含義勇

警察、義勇消防)免費

使用本鄉公立殯葬設

施，惟塔位須由本所指

定；非設籍於本鄉者減

半收取管理費。 

 

第二十五條  

公墓及納骨塔應備置

簿冊，永久保存分別登

記下列事項：一、公

墓：（一）墓基編號。

（二）埋葬年、月、日。

第十六條 

本鄉納骨塔櫃位及神

主牌位之收費標準如

附表： 

 

 

 

 

 

 

 

 

 

 

 

 

 

 

 

 

 

 

 

 

 

 

 

 

 

第二十五條  

公墓及納骨塔應備置

簿冊，永久保存分別登

記下列事項：一、公

墓：（一）墓基編號。

（二）埋葬年、月、日。

修正得免費或減半費

用使用本鄉納骨塔的

對象。 

 

 

 

 

 

 

 

 

 

 

 

 

 

 

 

 

修正得免費或減半費

用使用本鄉納骨塔的

對象 

 

 

 

 

 

 

 

 

修改永久保存分別登

記事項，以符合殯葬

管理條例33條規定 

 

  



（三）受葬者姓名、性

別、出生地及生死之年

月日。（四）營葬者或

墓主之姓名、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出生地、

住址與通訊處及其與

受葬者之關係。二、納

骨塔：（一）塔位編號。

（二）進塔年、月、日。

（三）死者之姓名、性

別、出生地及生死之年

月日。(四)死者主要家

屬或關係人之姓名、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

生地、住址與通訊處及

其與死者之關係。 

 

 

 

（三）受葬者姓名、性

別、本籍及生死之年月

日。（四）營葬者或墓

主之姓名、本籍、住址

與通訊處及其與受葬

者之關係。二、納骨

塔：（一）塔位編號。

（二）進塔年、月、日。

（三）死者之姓名、性

別、本籍及生死之年月

日。(四)死者主要家屬

或關係人之姓名、本

籍、住址與通訊處及其

與死者之關係。 

 

 

 

 


